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江西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赣农大研发〔2020〕8 号 

 

 

关于做好新学期延期开学 

研究生线上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高教厅〔2020〕2号）、省教育厅《关于 2020 年全省春

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赣教电传字〔2020〕11 号）和省学位办《关

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教育教学与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西农业大学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应急预案》和研究生院（研工部）《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新学期工作预案》，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切实做到“开学延期课不停”，保障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正常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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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培养管理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

下： 

 

一、“开学延期课不停”的总体原则 

1.为保障开学后线下课程教学的顺利衔接，原则上要求本学期课

程均按课表安排开展线上教学，直至学校允许现场教学或疫情解除为

止。2月 10日起为本学期第一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通知任课教师按

照课表开展线上教学。 

2.鉴于疫情时间不确定，为减轻开学后各项工作的压力，如确实

无法实施线上教学的课程以及实习、实训等其它教学环节，请各研究

生培养单位根据专业和课程特点，做好延期授课的教学计划及安排。 

 

二、线上课程教学的组织 

1.教学组织。任课教师使用超星平台（操作流程见附件 3），利用

自建课程资源或用 PPT线上直播教学，以线上教学方式按时开课，学

生通过移动端设备进入相应平台进行线上学习。 

2.课程备案。鉴于疫情的特殊情况，各培养单位及任课教师应根

据本学期的上课计划，提交各门课程教学安排的申请（包括线上教学

课程和非线上教学课程）即《疫情期间课程教学安排统计表》（附件 2）。

对于确实无法参加本次线上课程教学的，任课教师也须在《疫情期间

课程教学安排统计表》中明确延期授课的教学计划及安排。《疫情期

间课程教学安排统计表》由研究生秘书统计汇总后于 2 月 10 日前报培

养科何雯洁（工资编号：5330）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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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程管理。各培养单位和任课教师应高度重视线上教学课程的

过程管理，做好在线答疑、辅导及相关工作，线上教学纪律与以往课

堂教学纪律同等要求，确保师生线上课程教学的高注册率和使用率。 

（1）学生考勤。任课教师须进行课前签到考勤，在线学习期间的

签到考勤、学习表现、作业、互动等均应纳入研究生平时成绩，其占

平时成绩的比例不得低于 20%。 

（2）辅导答疑。教师开课前应在线上课程里设置课程简介板块，

公布线上课程学习要求、学习时间、答疑时间安排等信息公布。任课

教师根据需要建立微信或 QQ 学习群，群名称统一为“课程名称+任课教

师姓名”，任课老师可以在群里上传网课、慕课、参考文献等学习资源，

供研究生在线学习；可在群里组织讨论、布置作业、辅导答疑等相关

工作，保证线上、线下工作的衔接。根据谁建群谁负责的原则，任课

老师要加强学习群的管理工作，不得在群中讨论与研究生教育培养无

关的事情。同时，任课老师应邀请本单位研究生教育分管领导及教学

秘书加入学习群，接受必要的教学监管。 

（3）课程考核。课程考试可采取考试、课程论文等多种形式进行，

保证线上线下教学质量实质等效；若在疫情期间本门课程教学结束，

采取课程论文的考核方式，任课教师直接布置课程论文；若采取考试

的方式，待研究生返校后组织考试，将线上考核成绩作为平时成绩，

综合线下考试形成本门课程最终成绩；若疫情结束返校上课，则结合

线上学习、线下学习、考试成绩形成最终成绩。 

4.课程准备。研究生课程线上教学平台与本科教学使用平台相同，

若有疑问，可由研究生秘书汇总至培养科统一处理。各研究生培养单

位根据课表通知任课教师进行线上教学，做好开课准备，包括教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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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使用软件、提前线上备课、在平台上传课程相关资料、通知学生提

前下载并熟悉线上教学软件并注册好账号等。 

 

三、线上课程教学的工作要求 

1.充分发挥线上课程的教学优势。已建成的线上课程应积极做好

开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建成线上的课程，借助直播互动技术，

实现教师在家互动直播或同步课堂进行远程授课。 

2.线上教学课程的检查督导。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制定线上

学习和各种考核方式的具体要求。学校将对师生在线教学及教学效果

进行检查、督导。 

3.保障本学期各项教学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要求全体师生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在家隔离并尽快适应新形势下的全新教学、学习方式，

配合学校打好疫情防控这一仗。 

 

四、其他教学工作安排 

1.报到注册。本学期开学报到注册工作，待学校正式开学后以学

院为单位集中办理；线下教学、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等工作视疫情发

展情况及开学安排另行通知。 

2.图像采集。原定于 2 月 24 日开展的研究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延

期，待后期与新华通讯社江西分社图像信息采集中心协商后确定。一

旦确定，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将第一时间在研究生院官网公告

并通知到研究生培养单位，请各培养单位及时通知到所有相关的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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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习、实践环节。新学期校内课程教学和实践环节中，如确实

需要与动物接触的，应根据教学管理要求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待肺炎

疫情平息之后再进行；必须离校参与实习、实训的研究生，在没有健

康保证的情况下，应根据培养管理要求及时调整实习、实训计划，待

肺炎疫情平息之后再进行。 

4.疫情防控知识普及。为做好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的普及，全校研

究生需登录超星平台完成《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安全公益课》的学习，

成绩合格者认定为参加了一次学术报告，由研究生院培养科负责该课

程的过程管理及成绩认定工作。 

5.科研指导。研究生导师（组）应履行好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

的职责，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指导工作，通过微信、QQ 群为

研究生们做好学习计划、提供参考文献、布置学习任务、检查学习效

果，加强与研究生的线上交流沟通，因地制宜推进各项学习任务和科

研工作。同时，关心、关爱学生，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潜心研究生

培养，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

人，做好立德树人工作。 

6.学位工作。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指导、论文查重、论文送审等

工作，原则上一律线上开展。研究生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和答辩工

作，视疫情发展情况灵活安排，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将另行通

知。研究生导师要发挥好第一责任人作用，各培养单位要管理到位，

切实做到“疫情防控高要求，论文质量高要求”。 

7.工作量统计。上学期末已预布置工作量统计工作，请各研究生

培养单位按照要求完成工作量统计工作，表格上交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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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课表 

2.疫情期间课程教学安排统计表 

3.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使用说明（教师） 

 
 

 

 

 

 

 

                              研究生院  研究生工作部 

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 
 

 

 

 

 

 

 

 

 

 

 

 

 

 

 

 

 

 

 

研究生院   研究生工作部                              2020年2月6日印发  


